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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UXING INFOTECH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5）

內幕消息公告有關
(1)控股股東擬出售股份

及
(2)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0(2)(a)條及根據香港
法例第571章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獲悉，本公司控股股東裕龍有限公司（「裕龍」）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就裕
龍擬出售及買方擬購買450,357,200股本公司普通股（「出售股份」）（佔本公司截止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普通股25%）按每股2.40港元與Cloudrider Limited
（「買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買賣協議記載，買賣協議將自買賣協議
簽署後五(5)個營業日內買方向裕龍完成支付總對價的第一期付款200,000,000港
元後生效。買賣協議進一步提述，買方將自買賣協議生效日後三十(30)日內支付
總對價的第二期付款600,000,000港元。受約於裕龍收到總對價的第二期付款，買
賣協議提述，轉讓出售股份的交割將於買賣協議生效日後三十(30)日內完成（「交
割」）。總對價的餘款，即總對價的第三期付款，將於交割後六十(60)日內支付予
裕龍。

根據朗源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刊發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
十六日的有關其全資子公司引入投資者暨增資擴股的公告，買方的股東為朗源股
份有限公司，Capital Melody Limited（李強為其股東），Xinsha International PTE. 
LTD. (Shen Wenming為其股東）及Bronze Pony Investments Limited (Luo Hehua為
其股東），分別持有35.65%, 32.09%, 17.82%及14.44%之買方的股本權益。據董事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買方及其最終受益人為獨立於本公司
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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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所知，當交割完成後，裕龍將持有204,642,800股本公司普通股（假設本公
司已發行普通股數目沒有改變及裕龍於本公司持股沒有改變，佔本公司截止本公
告日已發行普通股約11.36%）及將仍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上午九時正起短
暫停止買賣，以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已申請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上午九時
正起於聯交所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

承董事會命
裕興科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時光榮

香港，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祝維沙先生、陳福榮先生、時光榮先生、王
安中先生及朱江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家駿先生、鍾朋榮先生及沈
燕女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
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本公司的董
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
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
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
新公司公告」頁內及本公司網站www.yuxing.com.cn。


